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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名称

学生综合险

职业院校学
生实习责任
保险

学生超大额
补充医疗商
业保险

免赔额

伤残、死亡无免赔；
每次事故医疗费用
免赔额人民币200
元/人次

无免赔

赔偿金额

死亡/伤残：每人限额人民币20万元
医疗费用：每人限额人民币4万元

死亡伤残及医疗：每人责任限额人民币50万元
（含医疗费用8万元）
医疗用费：每人限额人民币8万元

医疗费用：每人每年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30 万
元。保险期间内，每一被保险人发生的符合基本
医疗保险规定的合理住院医疗费用，超过本超大
额补充医疗商业保险起付点金额的部分，按照
90%的比例赔付。即应给付的超大额补充医疗
商业保险金=（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合
理医疗费用-本超大额补充医疗商业保险给付起
点金额）×90%。其中，本超大额补充医疗商业
保险给付起点金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度
最高支付限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最高支付
限额。（目前西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
金最高支付限额为6万元、西藏自治区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政策最高支付限额为14万元，以2024
年大额补充商业医疗保险最终执行政策为准）。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
学生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
导致身故、残疾或烧烫伤
的，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
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
的学生在实习期间内，因
遭受意外事故而导致伤残
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
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
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给付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
学生因疾病导致住院治疗
的，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
的约定给付保险金。

通用索赔资料

1、详细的事故经过、索赔申请书、相关学籍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教育厅、
当地市教育局及相关学校公章）；
2、支付委托书及银行卡复印件（提供保险金受益人的银行卡复印件），家庭成员关
系证明及领款授权委托证明。
3、伤亡人员及家属的身份证或户口复印件；
4、赔偿协议（原件）；
5、若属特殊事故，则需提供相关部门出据的证明，如消防、交通事故认定书等,实习
生责任险需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实习协议复印件或工资发放证明）。

涉及死亡及医疗

6、死亡证明（抢救医院开据和公
安机关开据）；
7、户籍注销证明原件；
8、火化证明或天葬证明等原件；
9、若涉及抢救，需提供医疗资
料（县级或县级以上公立医院
出据的抢救证明、诊断书、病
历、用药清单、医疗发票原件、
出入院证明）。

1、详细的事故经过、索赔申请书、相关学籍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教育厅
及相关学校公章）；
2、支付委托书及银行卡复印件（提供保险金受益人的银行卡复印件）；
3、生病人员及家属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
4、县级或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出据的诊断书、病历、用药清单、医疗发票原件、出入院
证明（注：由于原件被社保或相关单位保存收管，原件复印后加盖医保局或相关单
位鲜章即可）；
5、城镇居民或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医疗统筹报销结算单据、大额医疗费补充医疗保
险结算单据复印件并加盖当地医保中心或办事处鲜章；
6、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外的药店进行购买药品的，还需提供该定点医疗机构医
师开据的外购处方证明。外购处方证明上须有医师同意外购药品意见并签名，并
加盖医疗机构鲜章，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购药发票应同外购处方证明上的品名、规
格、保持一致。

涉及伤残及医疗

6、司法鉴定机构开据
的对应险种评残标准
鉴定书；
7、医疗资料（县级或县
级以上公立医院出据的
诊断书、病历、用药清
单、医疗发票原件、出入
院证明）。

医疗

6、医疗资料（县级或县
级以上公立医院出据的
诊断书、病历、用药清
单、医疗发票原件、出入
院证明）。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学生综合保险

学生综合险：西藏自治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西藏生源在内地高校、西藏班（含西藏中职班）就读的学生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被保险人：西藏自治区本专科高校，中等职业学校，西藏生源在内地本专科高校、西藏中职班就读的实习期间学生

学生超大额补充医疗商业保险被保险人：西藏自治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只赔付肺结核疾病），西藏生源在内地高校、西藏班（含西藏中职班）就读学生

报案电话：保险公司 13752533592、10108848 保险期限：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借钱投资所幸民警紧急制止
日前，日喀则市民贵某在某平台上认识了

一名陌生网友，对方以自己精于理财为由，诱
骗贵某与其一起投资。通过对方推荐的投资
交易网站，贵某半信半疑的尝试进行小额充
值，获得收益并成功提现。尝到甜头的贵某加
大了资金投入，在该网站共充值47000元。

然而当贵某再次想要提现时，对方声称
需要再充值2万元才能提现。此时贵某已身
无分文，于是到处找人借钱，准备继续投资。
察觉哥哥贵某被骗的桑某百般劝阻，但贵某
不听，桑某便报警求助。

“这是典型的虚假投资类诈骗，网上投资
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再上当受骗了啊！”了
解清楚情况后，民警明确告知贵某此为虚假
投资理财类诈骗，对其进行防诈骗知识宣讲，
并再三提醒他，千万不要给陌生人转账。“我
当时想的就是抓紧时间把我之前投资的钱挣
回来就行，没想到是骗子。”经过民警的细致
讲解，贵某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被诈骗分子盯
上了。“如果再晚一会，我可能会把借来的
20000元也投进去，太感谢你们了，我不会再
转账了。”贵某对民警说。

为尽快挽回群众损失，警务站民警将此

情况第一时间上报日喀则市反诈骗中心。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手法解析
记者了解到，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中，诈

骗分子锁定受害人一般有两种途径。打着
“高收益”“高回报”“内幕消息”“发现漏洞”
“稳赚不赔”等幌子在自媒体社交平台发布股
票、虚拟货币、外汇等投资理财或博彩信息，
借此网罗、引流易上当目标群体；通过婚恋网
站或其他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基本信息，再
伪装成军警、老板、高管白领、归国华侨等神
秘或成功人士，在网络社交空间与受害人建
立联系，锁定目标，这种方式也是俗称的“杀
猪盘”诈骗。

锁定易受骗群体后，诈骗分子会通过冒
充投资导师、金融理财顾问，或谎称有特殊渠
道和资源可获得高额投资理财回报等方式，
引诱受害人加入“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
家”直播课，接受“股票大师”投资指导，他们
会用各种“成功案例”骗取受害人信任，激发
受害人内心潜在的“迅速暴富”欲望；

随后，诈骗分子会诱导受害人在其提供
的虚假网站或App上投资，前期小额投资试
水可获得小额返利，一旦受害人加大资金投

入后就会发现无法提现或全部亏损。这期
间，诈骗分子只要发现受害人被榨干“无利可
图”或在上当受骗过程中醒悟，会立即将受害
人拉黑，踢出群聊，虚假投资网站、App也再
无法登录。

“诈骗分子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各类投资
理财信息，吸引目标人群加入群聊，并通过多
种方式获取受害人信任。在此基础上，打着有
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厚的幌子，诱导受
害人进行小额投资获利，随后诱导其不断加大
投入。”民警介绍，“当受害人投入大量资金后，
诈骗分子会编造各种理由拒绝提现，让其继续
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

勿轻信无合法资质的机构或人员
记者了解到，类似套路还有虚假宣传引

流。诈骗分子假借债券投资、股票投资、贵金
属投资、期货投资、P2P投资、外币投资等概念，
推出所谓“投资理财神器”，在网络平台发布消
息宣称“内部消息”“稳赚不赔”，以高返利、按
月返利、保持现金流等噱头吸引消费者关注。

虚假消息诱导。诈骗分子通过各类社交
软件添加消费者好友，将其拉入“投资”群聊，
然后冒充投资导师、理财专家，以“投资暴富
案例”“直播课”骗取消费者信任，或通过婚恋

交友平台与消费者确定婚恋关系，再以有“内
部消息”“会员渠道”“特殊资源”等诱骗消费
者参与投资。

虚假平台转移。诈骗分子通过伪造或仿
冒投资平台，向消费者发送虚假链接，引导消
费者下载App进行投资，并以小额投资返利
作为诱饵，不断引导消费者加大资金投入。
随后，迅速转移资金，甚至利用消费者急于提
现的心理，以“登录异常”“服务器维护”“银行
账户冻结”等名义，收取所谓“保证金”“解冻
金”等，进一步扩大消费者资金损失。

桑珠孜公安提醒：诈骗分子塑造的投资
项目无一例外都是超高年化收益，而且稳赚
不赔。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
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
理财都是诈骗。

同时，请勿轻信通过网络论坛、微信群、
QQ群等传播的“小道消息”以及无合法资质
的机构或人员。如对金融业务存在疑问，可
通过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官方网站、热线等
咨询核实；对非正规网络途径诱导投资行为
要保持警惕，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二
维码，不轻易授权非官方App使用协议；拒绝
与陌生人共享实时位置、分享含有身份信息
的照片，避免因信息泄露造成经济损失。

网上投资47000元、又借钱欲投资20000元……

日喀则公安：谨防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
“警察同志，我哥哥在网上投资理财被骗47000元，现在又在到处借钱，要投20000元进去。”日前，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教武场居委

会便民警务站接到辖区居民桑某报警求助，称其哥哥贵某网上投资理财被骗，请民警帮忙劝阻。接警后，民警立即将贵某叫至警务站，了解
情况后明确告知贵某这是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对其进行防诈骗知识宣讲，并对该诈骗手段进行详细解析，做出提醒。 记者次吉

声

明

由我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承建的“公路危桥改造工程第二标段项目”，于2019年
12月28日通过交工验收，该工程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无任何拖
欠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
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尼玛旦增 联系电话：15726703577
特此声明

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6日

声

明

由我公司（西藏乾泰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林周县道路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春堆
段）”已全面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电话：13629069801 联系人：赵敏
特此声明

西藏乾泰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6日

●邢品不慎，将医师执业证（编号：120540100000047）丢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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